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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条约（PCT） 

技术合作委员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2026 年 2 月 2日至 6日，日内瓦 

指定和延长指定的程序和要求 

秘书处备忘录 

摘 要 

1. PCT 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会）被要求就指定新主管局作为 PCT 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和延长所有现有单位的指定，向 PCT 大会提出意见。本备忘录列出了委员会在这一进程中的作

用、延长指定的时间线，并鼓励委员会成员审阅延长指定申请，向各单位提供反馈、提出问题，

为委员会会议上高效进行程序提供便利。 

委员会的作用 

2. 根据 PCT第 16条(e)，委员会被要求就指定申请向 PCT 大会提出意见。 

3. 根据 PCT 第 56 条(3)(i)和(ii)，委员会的目标是，除其他外，“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致力

于：(i)不断改进本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服务；[和](ii)在存在几个国际检索单位和几个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的情况下，保证这些单位的文献和工作方法具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并使其提出的报告同

样具有最大程度的高质量。” 

4. 因此，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意见应基于技术评估，评估主管局如被指定或其指定被延长，

是否能够为条约下所提供的服务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主管局是否看上去满足（或继续满足）PCT

细则 36和 63所述的最低指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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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指定某主管局或延长其指定的决定由 PCT大会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大会还将被要

求批准国际局和每个国际单位之间的协议，协议将在协议范本的基础上起草（见文件

PCT/CTC/33/28附件一）。已邀请委员会就协议范本草案，以及文件 PCT/CTC/33/28附件二中提出

的、为协议范本草案格式的任何修改所必需的《PCT 实施细则》的修正发表意见。不要求委员会

审议每个国际单位的个别协议。 

6. 本备忘录的附件列出了《条约》和《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款，以及经大会通过的涉及这一

程序的谅解，以供参考。 

延长指定的程序和时间线 

7. 所有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将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因此，对于希望自 2028

年 1月 1日起继续运作的每个局或组织，将要求大会批准延长其指定。 

8. PCT 国际单位会议在 2024 年 10 月的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讨论了延长指定（文件

PCT/MIA/31/8）。会议支持提出的时间线，即大会应当在 2026 年 7月的届会上就延长指定作出决

定，这将为各国和政府间组织提供 18 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在与国际局签订新协议之前所需的任何国

内程序（见该届会议主席总结文件 PCT/MIA/31/11第 35段，转录于文件 PCT/WG/18/2附件）。为

使大会能在 2026年 7月就延长指定作出决定，将要求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就延长指定提出意见。 

9. 所有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均在 2025年 12月 1日的截止期限前提交了延长指定的申请，

这是第 C.PCT 1691号通函依据关于国际单位指定程序的谅解(e)段（见本文件附件第 5段）的要

求，同时提交的还有其申请中提及的质量管理体系年度报告。 

10. 第 C.PCT 1691号通函包含一份延长指定申请表，该表提供联合国六种语言的版本（阿拉伯

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该延长指定申请表与近期使用的国际单位指定申请

表类似，但增加了一部分提及是否符合 2026 年 1月 1日生效的关于为 PCT最低限度文献提供专利

数据的规定。但该表删除了与延长指定关系不大的信息，如申请指定的动机说明、申请国信息、

候选局收到的专利申请概况，以及曾作为伙伴局协助评估候选局是否符合指定要求的国际单位的

报告。 

11. 各国际单位的延长指定申请载于文件 PCT/CTC/33/2 至 PCT/33/33/26。根据关于延长指定的

文件 PCT/MIA/31/8 第 21(e)段所述，鼓励委员会成员在延长指定申请公布后对其进行审阅。成员

应就申请中可能引起委员会关切或需要提供进一步信息或澄清的任何部分，向各个国际单位提供

反馈意见并提出问题。这将使各局能够通过提交“Add.”文件或在介绍申请时提供补充信息来答

复任何关切。每份延长申请均指定了可供委员会其他成员就此目的联系的官员。 

12. 委员会关于延长指定的意见将提交给 2026年 7月的 PCT大会，大会将被邀请批准自 2028年

1 月 1 日起将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再延长 10 年，批准国际局与每个国际检索和初步审

查单位之间的协议草案以及协议范本草案所需的《PCT 实施细则》任何修正案。 

13. 在 PCT大会决定延长国际单位的指定后，至 2027年 12月，国际局将在签署协议所需的任何

国内批准后，与每个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签署协议。新协议将于 2028年 1月 1日生效，与协

议格式相关的《PCT实施细则》修正案也将同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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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担任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14. 除延长现有国际单位的指定外，墨西哥工业产权局已提交被指定为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

位的申请，供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提出意见。该申请载于文件 PCT/CTC/33/27。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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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条款和程序决定 

关于指定的法律条款 

1. 指定一个局为国际检索单位的程序由 PCT第 16条(3)规定。第 32条(3)规定，该款比照适用

于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 

第 16 条 

国际检索单位 

…… 

(3) (a) 国际检索单位应由大会指定。符合(c)要求的国家局和政府间组织均可以被指定

为国际检索单位。 

(b) 前项指定以取得将被指定的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的同意，并由该局或该组织与

国际局签订协议为条件，该协议须经大会批准。该协议应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

上述局或组织正式承诺执行和遵守国际检索的所有各项共同规则。 

(c) 细则应规定，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在其被指定为国际检索单位之前必须满足，

而且在其被指定期间必须继续满足的最低要求，尤其是关于人员和文献的要求。 

(d) 指定应有一定的期限，期满可以延长。 

(e) 在大会对任何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的指定或对其指定的延长作出决定之前，或

在大会听任此种指定终止之前，大会应听取有关局或组织的意见，一旦第 56 条所述的技术

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后，并应征求该委员会的意见。 

2. 第 16条(3)(c)中提及的指定为国际检索单位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载于 2026年 1月 1日生效

的 PCT 细则 36.1，内容如下（细则 63.1中有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等效条款）： 

第 36 条 

对国际检索单位的最低要求 

36.1 最低要求的定义 

条约第 16条(3)(c)所述的最低要求如下： 

(i) 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至少必须拥有 100 名具有在所要求的技术领域足以胜任

检索工作的技术资格的专职人员； 

(ii) 该局或该组织必须根据行政规程规定的要求，提供由其以及在适用情况下由其

法定前身部门颁发的任何专利和公布的任何专利申请，作为本细则 34 所述的最低限度文献

的一部分以供参考； 

(iii) 该局或者该组织根据行政规程为检索目的至少必须拥有或能够保持利用本细则

34 所述的最低限度文献； 

(iv) 该局或该组织必须根据国际检索共同规则，设置质量管理系统和内部复查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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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该局或该组织必须被指定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3. 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PCT 行政规程》附件 H 规定了将专利和实用新型文献以及非

专利文献纳入细则 34所述最低限度文献的要求。 

关于技术合作委员会目的的法律条款 

4. 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目的见 PCT第 56条(3)： 

第 56 条 

技术合作委员会 

…… 

(3) 委员会的目的是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致力于： 

(i) 不断改进本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服务； 

(ii) 在存在几个国际检索单位和几个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情况下，保证这些单位的

文献和工作方法具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并使其提出的报告同样具有最大程度的高质量；

并且 

(iii) 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的倡议下，解决在设立单一的国际检索单位过程中所特有

的技术问题。 

…… 

关于指定程序的谅解 

5. PCT 大会在 2014 年的第四十六届会议（第 27 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关于国际单位指定

程序的谅解。在 2018 年的第五十届会议（第 29 次特别会议）上，大会对谅解作了修改。修改后

的谅解适用于 PCT大会第五十届会议闭幕后的任何国际单位指定申请，内容如下： 

“指定国际单位的程序 

“(a) 强烈建议寻求指定的国家局或国际组织（“局”）获得一个或多个现有国际单位的协

助，以在提交申请前帮助评估其满足标准的程度。 

“(b) 指定某局作为国际单位的任何申请，应在 PCT 大会对该申请进行审议前及早提交，以

便技术合作委员会（PCT/CTC）有时间对其进行充分审议。PCT/CTC 应作为真正的专家机构

至少在 PCT大会前三个月举行会议，如果可能，与（通常在某年 5月/6月召开的）PCT工作

组会议前后召开，以便向 PCT大会提出其对申请的专业意见。 

“(c) 随后，关于召开 PCT/CTC 会议的请求应由该局书面发送给总干事，最好在 PCT 大会审

议申请的当年 3月 1日前，并在任何情况下应有时间使总干事在 PCT/CTC会议召开前至少两

个月发出会议通函。 

“(d) 应根据下述谅解提交指定申请，即寻求指定的局在大会做出指定时必须满足所有实质

性指定标准，并准备好在指定做出后在合理的最短时间内开始作为国际单位运行，最晚在

指定做出后约 18 个月内开始运行。关于寻求指定的局必须根据国际检索共同规范具备质量

管理体系和内部审查制度的要求，如在大会指定时，该体系尚未设立，则有设立体系的全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pct-system/docs-en-texts-ai-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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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规划即可，最好有国家检索和审查的类似体系已在运行之中，以便表明该局具备相关经

验。 

“(e) 提请 PCT/CTC 审议的完整的指定申请应使用国际局为此目的提供的标准表格，并在

PCT/CTC 会议召开前至少两个月向总干事提交。申请应包含所有在填表说明中标注为必填的

信息。如果表格中的问题与申请不相关，主管局应酌情用达到同样目的的替代性问题取代

该问题。 

“(f) 任何此类申请，连同 PCT/CTC 的任何意见，随后应提交给（通常在某年 9 月/10 月召

开的）PCT大会，以便对申请作出决定。” 

6. 谅解(e)段所述提交指定申请的标准表格载于文件 PCT/A/50/3 的附件。该表已根据细则 36

和 63 规定的最低要求做了修改，将于 2026年 1月 1日生效。 

7. 自 2022 年起，PCT 大会每年 7 月召开会议；自 2023 年起，PCT 工作组每年 2 月召开会议。

根据此会议安排，为使总干事能在 PCT 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与 PCT 工作组会议同期举行）召开

前至少两个月发出会议通知函，第 C.PCT 1691 号通函要求书面请求须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前提

交，而非谅解(c)段所述的时间安排。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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